
关于公开征求《宁夏回族自治区安置帮教
工作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提高立法质量，现将《宁夏回族自治区安置帮教工作规定（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意见。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可以在2019年10月8日前，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一、登陆宁夏政府法制信息网（https://sft.nx.gov.cn/），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
二、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银川市解放西街426号自治区司法厅立法二局（邮政编码：750001），并请在信封上注明“安置帮教工作规定征求意见”字样。
三、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sftlfej@163.com。
四、将意见发传真至（0951）5016592。
为了方便沟通和反馈意见，请提出意见建议的单位和个人提供联系电话。
附件：《宁夏回族自治区安置帮教工作规定（征求意见
稿）》

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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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安置帮教工作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立法目的】　为了规范和加强安置帮教工作，帮助刑满释放和解除社区矫正人员融入社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相关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对刑满释放和解除社区矫正人员（以下简称刑释解矫人员）的衔接管理、救助、扶持、过渡性安置、教育帮扶等安置帮教服务活动，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平等原则】　刑释解矫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履行公民的义务，不受歧视。
第四条【政府职责】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置帮教工作的领导，把安置帮教工作作为加强社会治理的内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和完善相关工作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安置帮教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部门职责】　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安置帮教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开展安置帮教工作，司法所具体承担安置帮教的日常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市场监管、财政、税务、住房保障房屋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安置帮教工作。
第六条【社会力量参与】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提供就业岗位、志愿服务、捐赠等多种形式，在司法行政部门指导下，参与安置帮教工作。
司法行政部门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开展帮教工作。
第七条【管辖分工】　刑释解矫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由其户籍地县级司法行政部门牵头负责；刑释解矫人员人户分离的，由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部门牵头负责。
第八条【信息沟通】　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与监狱、看守所（以下简称监所）的建立信息沟通和工作联系机制。
监所应当在接收服刑人员一个月内应当将服刑人员有关信息送达服刑人员户籍地县级司法行政部门。
服刑人员户籍地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一个月内将核查的信息向监所反馈。
第九条【交接准备】　监所应当在服刑人员释放前三十日，将《刑满释放人员通知书》等有关信息送至服刑人员户籍地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
因减刑、特赦等原因无法提前三十日通知的，监所应当自接到减刑、特赦裁定书后，及时寄送通知书。
监所对患有严重疾病或身体残疾等情形需要社会救助的服刑人员，应当在其刑满释放前三个月将有关情况提前通知户籍地县级司法行政部门。
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提前做好衔接、救助和帮教工作预案。
第十条【政策宣讲】　监所和司法所应当在释放解矫前向服刑人员宣讲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告知其在释放解矫后到户籍地司法所报到，反映面临的困难。
第十一条【工作衔接】　县级司法行政部门收到《刑满释放通知书》，应在七日内将通知转交刑满释放人员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司法所；司法所应当及时通知村（居）委会及刑满释放人员家属，告知刑满释放人员家属将其接回。
县级公安机关收到通知，应当在七日内将通知转交刑释解矫人员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公安派出所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进行管理。
司法所应当做好刑释解矫人员的衔接工作。
第十二条【必接必送】　刑满释放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户籍所在地司法所应当帮助其返回居住地：
（一）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亲可投的；
（二）因残疾或重病行动不便又无亲属接领的；
（三）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其他情形，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关心帮教】　刑释解矫人员居住地的司法所应当主动关心，及时了解其生活、就业等情况，进行帮扶教育。
第十四条【帮教重点】　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与衔接，建立专档，落实责任，重点帮教下列刑释解矫人员：
（一）姓名、身份、住址未核实清楚的人员；
（二）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亲可投的人员；
（三）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其他重点帮教人员。
第十五条【安置基地】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安置帮教工作的需要，通过政府投入、社会支持等多种形式，建立具有食宿、教育、培训、救助等功能的过渡性安置基地。
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过渡性安置帮教基地的日常管理、使用，临时安置在生活、就业等方面有特殊困难的刑释解矫人员。
第十六条【生活保障】　刑释解矫人员申请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临时救助，符合条件的，民政部门应当按照规定提供保障或者救助。
刑释解矫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由司法所协助有关单位办理特困人员供养。
第十七条【社会保险】　刑释解矫人员在服刑前已经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按照规定保障其继续参加社会保险或者享受社会保险；刑释解矫人员在服刑前未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引导其参加社会保险。
第十八条【教育保障】　教育等部门对符合就学条件的刑释解矫人员，依法做好指导、帮助其就学的有关工作。
对符合录取条件的刑释解矫人员，学校应当予以录取，不得歧视。
第十九条【就业保障】　鼓励刑释解矫人员自主就业、自谋职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加强刑释解矫人员就业培训和指导；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向自主创业的刑释解矫人员提供相应法规政策咨询服务；税务部门应当对符合条件的自主创业刑释解矫人员依法落实减免税政策；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小额担保贷款等信贷支持。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定落实本辖区刑释解矫人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法定权益。
鼓励、提倡企业和单位接收、安置刑释解矫人员就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第二十条【住房保障】　刑释解矫人员申请保障性住房，符合条件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按照规定予以解决。
第二十一条【信息化建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实现有关部门之间的刑释解矫人员信息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实时掌握刑释解矫人员信息变化。
第二十二条【分析评估】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定期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对刑释解矫人员的学习、生活、就业等情况进行分析、评估，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
第二十三条【投诉举报】　机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刁难或者歧视刑释解矫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刑释解矫人员有权向司法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投诉、举报，司法行政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应当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举报人。
第二十四条【法律责任】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不良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主管部门、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批评教育，责令改正，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按照要求履行通知或告知义务的；
（二）未按照规定为刑释解矫人员提供服务或办理相关事项的；
（三）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
第二十五条【生效实施】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